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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3_BD_E7_90_86_E5_c65_647123.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了保证成都理工大学招生录取工作的顺利进行，不断提高生

源质量，维护考生合法权益，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教育部相

关规定，结合成都理工大学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招

生章程。 第二条 成都理工大学招生录取工作执行教育部规定

的“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并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招生委员会统一组织下进行。贯彻公平竞争、公

正选拔，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大力推进招生

“阳光工程”，为国家和学校选拔优秀人才。 第三条 学校名

称：成都理工大学，国标代码：10616，办学地址：四川省成

都市二仙桥东三路1号。 第四条 办学类型、形式：具有高等

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第五条 办学

层次：学校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以普通

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为主，兼有普通专科、各类成

人本专科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第六条 招生计划：以教育部

批准下达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管理部门并向社会

公布的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为准。 第七条 毕业证书：学校实行

学分制，本科专业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三年至六

年内修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者颁发成都理工大学毕业证

书，符合学士学位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旅游管理（中澳

联办）、商务管理（中英联办）2个专科专业由成都理工大学

统一进行教学、管理，在校本部就读，以上2个专科专业学生

完成自己的规定课程，成绩合格者颁发成都理工大学专科毕



业证书，同时颁发国外相应大学的毕业证书。第二章 组织机

构及职责 第八条 学校成立由主要校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组

成的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的本、专科招生

工作；成立由主管纪检监察的书记任组长的纪检监察小组，

全程监督招生录取工作。 第九条 学校招生办公室作为学校招

生工作的常设机构，在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具

体负责招生工作的日常事务。第三章 录取原则和办法 第十条 

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源情况确定提档比例，提档

比例一般控制在招生计划的120%以内。 第十一条 在思想政治

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合格、高考成绩达到同批录取

控制分数线，符合成都理工大学提档要求的情况下，按照考

生报考学校志愿先后录取。对于进档考生，依据“专业志愿

和分数级差相结合”的方式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在同一

分数段10分以内，学校根据考生德、智、体、美综合情况决

定录取。 第十二条 学校认可生源所在省份的加分政策，以加

分后形成的特征分作为录取和专业安排的成绩依据。对艺体

获奖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第十三条 对进档考生

的专业安排，实行分数级差的办法，第一专业志愿无法满足

时下降一个分数级差，以等效成绩进入第二专业志愿排队录

取，依此类推。专业志愿之间的分数级差不超过5分。当考生

填报的专业志愿均未满足时，对服从专业调剂者，从高分到

低分调剂到未录满专业；对不服从专业调剂者，作退档处理

。 第十四条 除日语专业外，考生进校后均以英语为外语语种

安排教学，且每个专业有多门采用英语或采用英、汉双语进

行教学的课程，非英语语种的考生在填报志愿时须慎重。英

语专业仅限英语语种的考生报考，要求加试口语。 第十五条 



学校除地质学、石油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

、土木工程、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测绘工程等地矿油行

业背景的专业招收男生所占比例较大外，其余专业对招收男

女生比例无要求。 第十六条 建筑学、工业设计（工科类）、

土木工程、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园林专业要求学生具

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建筑学专业学制5年，新生进校后须参加

学校组织的徒手画加试，成绩不合格者，根据其高考成绩、

专业志愿调整到其它专业就读。 第十七条 报考我校艺术类本

科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测试，并依据我校的专

业测试成绩录取。对于我校投放了艺术类本科招生计划而未

单独组织专业测试的省份（四川、重庆），以及我校投放了

艺术类专科招生计划的省份（四川、山东、江苏），我校认

可生源所在省的联考专业成绩，考生须取得该省的联考专业

合格证。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要求男生身高不低

于1.70米，女生身高不低于1.60米；双眼裸眼视力不低于5.0。 

第十八条 艺术类专业录取规则：在文化考试和专业考试双过

线的前提下，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取时，

在同一分数段10分以内，学校根据考生德、智、体、美综合

情况决定录取；艺术类专业对文化考试有单科要求，具体分

数线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考的具体情况划定英语、

语文的单科分数线。 第十九条 报考社会体育专业考生要求身

体无残疾，年龄不超过22周岁（1988年9月1日以后出生），

身高男生不低于1.70米，女生不低于1.60米，身体无残疾，双

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7。 第二十条 社会体育专业录取规则：在

文化考试和专业考试双过线的前提下，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择优录取：录取时，在同一分数段5分以内，学校根据考



生德、智、体、美综合情况决定录取；体育类专业对文化考

试有单科要求，具体分数线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考

的具体情况划定英语的单科分数线。 第二十一条 对江苏省的

进档考生采用“先分数后等级”的排序方法录取，选测科目

和等级要求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在招生计划中的公布内容为

准。 第二十二条 学校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执行教育

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新生入学后进行体检复查

，对不符合体检要求者，学校将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凡在

体检中弄虚作假者或有重大疾病不符合报考条件者，一经发

现，一律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三条 旅游管理（中澳联办）

、商务管理（中英联办）2个专科专业均为中外联合办学项目

，学费较高，只招收有专业志愿考生。 第二十四条 定向生学

费由定向单位提供，拟报考者请及时与定向单位取得联系。

请考生了解定向就业政策，并及时签订定向就业协议，毕业

后须回定向单位就业。第四章 收费标准 第二十五条 学校执行

四川省物价局核定的学分制收费标准，各专业预收学费标准

详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的分

专业招生计划。 第二十六条 学校和英国斯泰福厦大学联办专

业商务管理（专科）经四川省物价部门批准的学费：19000元/

学年，学校和澳大利亚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联办专业旅游管

理（专科）经四川省物价部门批准的学费：17000元/学年。第

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学校招生部门的联系方式为： 通信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1号 邮政编码：610059 招办

电话：028－84078927 学校网址：http://www.cdut.edu.cn 本科

招生网：http://www.zs.cdut.edu.cn 第二十八条 学校没有委托



任何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宜。对以成都理工大学名义

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学校保留依法追究

其责任的权利。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适用于依据上级主管部门

下达的招生计划进行的本年度普通本、专科招生工作。 第三

十条 学校以往有关招生工作的要求、规定如与本章程相冲突

，以本章程为准，原政策、规定即时废止；本章程若与国家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上级有关政策相抵触，以国家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第三十一条 本

章程由成都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最新2010高考信

息请访问：四川高考网（收藏本站） 高考论坛 高考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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